
平顶山市石龙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平龙营商办〔2021〕5 号

关于转发平顶山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
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平顶山市贯彻
落实〈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〉重点任务

分工方案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区直相关单位：

现将平顶山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〈平顶山

市贯彻落实〈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〉重点任务分工方案〉的通

知》（平营商办〔2021〕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关于印发《平顶山市贯彻落实〈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

条例〉重点任务分工方案》的通知

2021 年 5 月 13 日



平顶山市石龙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3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